
 

 

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至八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至八期）发行总额 50.1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36 亿元，置换债券 14.1 亿元，品种为

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在债券发行总额控制下，本次云南省

政府专项债券分为五期、六期、七期、八期分别发行，债券期

限分别为 3年期、5 年期、7 年期和 10 年期，计划发行规模分

别为 23.1 亿元、9 亿元、9 亿元、9 亿元。3 年期、5 年期、7

年期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 年期的云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以下简称“交易场所”）上市流

通，各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 1   拟发行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至八期）的概况 

债券名称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至八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0.1 亿元 

债券期限 
分为 3年期、5年期、7年期和 10 年期共四个品种，其中： 

3 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23.1 亿元，5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9 亿元，7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9亿元，10 年期计划发行

规模为 9亿元。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3 年期、5 年期、7年期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10 年期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每半年支

付一次，各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发行方式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至八期）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发行。云南省财政厅于招标日，借用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投标

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6 年云南省政府债券

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云南省政府债券发行兑

付办法》、《云南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云南省财政厅关

于发行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行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行 2016 年云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七期）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行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至八期）拟发行总额 50.1 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 36 亿元，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项目支出；置

换债券 14.1 亿元，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偿还清理甄别确定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地方政府债务的本金，以及清理甄别确定的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本金按照《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规定可以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的部分, 具体项目情况详见

附件。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

项债券（五至八期）信用级别为 AAA。在 2016 年云南省政府专

项债券（五至八期）存续期内，云南省财政厅将委托联合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经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纲

要》在起草时坚持了“三个全面贯彻、一个紧紧围绕、一个密

切衔接、一个密切结合”。“三个全面贯彻”，就是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贯彻《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一个紧紧围绕”，就是紧紧围绕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个密切衔接”，

就是在框架结构、指标体系等方面保持与国家“十三五”规划

纲要的密切衔接；“一个密切结合”，就是《纲要》起草密切结

合我省发展实际。 

《纲要》在目标设置中坚持了五大原则：一是紧扣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设置目标；二是紧紧

围绕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来设置目

标；三是紧紧围绕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三大战略定位来设置目标；四

是紧紧围绕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求来设置目标；五是坚持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设置目

标。在此基础上，《纲要》共提出了我省“十三五”期间 10 个

方面的定性目标和 28 项定量指标：定性目标方面，《纲要》提

出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基础设施网

络日趋完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

提升、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实现新提升、开放型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实现新突破、各方面制度建设实现新进展共 10 个方

面的目标要求；定量指标方面，《纲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

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 4大类共 28 项主要量化指标，其中



 

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 14 项。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 2。 

（二）2013-2015 年云南省经济基础基本状况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1720.91 12814.59 13717.88 

地区生产增速（%） 12.1 8.1 8.7 

第一产业（亿元） 1895.16 1991.17 2055.71 

第二产业（亿元） 4927.82 5281.82 5492.76 

第三产业（亿元） 4897.93 5541.60 6169.41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6.2 15.5 15 

第二产业（%） 42.0 41.2 40 

第三产业（%） 41.8 43.3 45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9621.83 11073.86 13069.39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53.04 296.22 245.27 

出口额（亿美元） 156.72 188.02 166.26 

进口额（亿美元） 96.32 108.20 79.01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122.6 4632.9 5103.1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6724 7456 824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2460 24299 2637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3.1 102.4 101.9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1 101.0 99.1 

各项存款余额（人民币、亿元） 20691.55 22338.0 25035.09 

各项贷款金额（人民币、亿元） 15782.46 17978.74 20842.86 



 

注：2013 年、2014 年数据来自云南统计年鉴，2015 年数据来自统

计快报数。 

四、云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

入 

2014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98.1 亿元、转

移性收入完成 2472.6 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完成 193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80 亿元，转移性

收入完成 2472.6 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完成

193 亿元。 

2015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快报数 1808.14 亿元、

转移性收入快报数 3129.55 亿元、经批准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

额度 1001.4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快报数 413.29 亿元、

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037.04 亿元、经批准云南省政府一般债

券额度 1001.4 亿元，自行发行地方债券收入完成 1001.4 亿元。 

2016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898 亿元、

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008.69 亿元、经批准云南省政府一般债

券额度 850.6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379.6 亿

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2945.14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

入预算安排 850.6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 

2014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438 亿元，转移

性支出 2298.5 亿元，债券还本支出完成 39 亿元。其中：省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73.89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29 亿元。 

2015 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快报数 5939.1 亿元，

转移性支出 2711.06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28.4

亿元。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快报数 4451.74 亿元，

转移性支出 397.8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92.4 亿

元。 

2016年，云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5757.29亿元，

转移性支出 2462.14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50.6

亿元。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4175.346 亿元，

转移性支出6.69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66.1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4 年，云南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711.7 亿元，云南省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627.6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36.8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30.6 亿元。 

2015 年，云南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快报数 1215.91 亿元，其

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快报数 566 亿元，云南省政府性基

金支出快报数 1215.91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快报数



 

775.87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快报数 566 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40.88 亿元。 

2016 年，云南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028.32 亿元，

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510.4 亿元，云南省政府性基金

支出预算安排 1028.32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643.88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510.4 亿元，省级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643.88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4年，云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完成4.3亿元，

云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4.3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总计完成 2.81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

成 2.81 亿元。 

2015 年，云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快报数 4.25

亿元，云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快报数 4.25 亿元。省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快报数 3.58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总计快报数 3.58 亿元。 

2016 年，云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预算安排 7.91

亿元，云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预算安排 7.91 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预算安排 7.15 亿元，省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预算安排 7.15 亿元。 

（五）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情况 



 

2014 年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532.42 亿元，

其中：省级完成 37.94 亿元。 

2015年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快报数298.42亿元，

其中：省级快报数 18.44 亿元。 

2016 年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300 亿元，

其中：省级预算安排 36.6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2015 年政府债务限额 

2015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云南省 2015 年政府

债务限额为 6628.1 亿元，云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批准云南省 2015 年政府债务限额 6628.1 亿元; 

2016 年中央下达我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000.1 亿元。 

（二）全省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4 年底，云南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6009 亿元，其中：

省本级债务 1067.6 亿元。经汇总各州（市）、县（区）和省级

相关单位上报情况，截至 2015 年底，云南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6228.6亿元，比2014年底政府债务增加219.6亿元，增长3.7%，

未突破财政部下达限额。分级次看，省级债务 1203.4 亿元，占

19.3%；州（市）级债务 2472.8 亿元，占 39.7%；县（市、区）

级债务 2552.4 亿元，占 41%。从资金投向看，全省主要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而且形成了大量

优质资产，大多有经营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在已支出的债务中，

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农林水建设、科教文卫、

保障性住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公益性项目支出

占比达 76%以上。 

（三）云南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完

善机构和制度建设，加强监督和风险预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

债务风险，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省

政府及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政府性融资平台债

务偿付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银行贷款审批

制度从严控制贷款规模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办法，建立了偿

债准备金、高校银行贷款审批等制度。2014 年，新《预算法》

颁布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印发后，云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府性

债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以进一步推动云南省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工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按照中央“修明

渠、堵暗道、筑围墙”的要求，围绕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

用、怎么还”的问题，就政府性债务规范政府性债务举借方式、

对政府债务举借实行规模控制、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妥善



 

处理存量债务、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明确

的规定，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为全面加强全省政府性债务管理

构建了新的制度框架。 

二是健立归口管理。为理顺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云南省

财政厅专门成立了债务管理部门，明确管理职责，配备专人，

归口管理政府性债务。2013 年，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云政发„2013‟130 号），进

一步明确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部门，要求各相

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配合财政部门做好政府性债务的管理

和监督工作，为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奠定了基础。 

三是加强统计分析。为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全省各级各

部门的政府性债务情况，着力强化对地方和融资平台公司债务

动态监控力度，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和良好基础，搭建了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立月报、季报、年报统

计报告制度，为全省政府性债务动态监控、项目分析、控制、

化解以及实施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按照财政部统一

部署，2014 年底又扎实开展了存量政府性债务清理甄别工作，

进一步摸清了政府债务家底。 

四是创新管理方式。为妥善解决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及在建

续建新建项目融资压力，云南省积极创新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围绕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着重推进政府债务债券化



 

改革，明确新上公益性项目确需政府举借债务，将依法由省政

府统一发行政府债券融资，州（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政府债

务的由省政府代为举借：围绕拓宽公益性项目融资渠道，大力

推广使用 PPP 模式，鼓励引导各类经济组织以特许经营、股权

投资、租赁、重组、转让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益性项目建设和运

营；围绕加强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和预算约束，在国务院批准的

限额内，明确省本级和各州（市）债务限额由省政府确定，县

（市、区）债务限额由各市确定，其中省财政直管县债务限额

由省政府确定。各级政府在上级政府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债务，

必须报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并将债务收支全面纳入预

算管理，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五是注重监督考核。在积极研究政府性债务风险分析和指

标构成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政府性债务管理经验，选取了债

务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作为州（市）、市、县（市、区）领

导班子和综合考评定量指标体系组成部分，纳入省委组织部拟

定的政绩综合考核体系，强化对地方党政领导的监督管理，督

促各级科学合理举债、用债、偿债，防范和降低债务金融风险，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平稳发展。 

 

 

 



I.⒛ 16年云南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表 (五至八期 )

2.⒛16年云南省政府置换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表 (五至八期 )

3.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